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例式教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案例式教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9713

10位ISBN编号：7301149719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易军

页数：2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例式教学>>

前言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淑明女士所著案例式教学系列丛书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总则
》、《债法各论》四本。
按照出版社预先的规划，这四本书均由我国大陆学者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
的相关规定增删改写，以转变为主要以我国大陆的民法研习者为阅读对象的著作。
不过，虽然合同法国际性程度较高，同有法性淡薄，但台湾地区“民法”第二编第二章“各种之债”
与大陆地区《合同法》分则部分仍有极大差异，若以《债法各论》为蓝本改写，则不仅繁复，而且改
动部分极多，不啻于推倒重作。
因此，前三本书均以上述合作研究的写作方式完成，但此书未采取此种方式，而由我独立撰写。
本来，按照大陆的用语习惯，本书应名为“合同法分则”，不过，为本丛书名称的融惯性计，还是称
为《债法各论》。
在本书的特色上，亦如其他三本著作一样，未采取一般教科书惯常的写作方式，而是采取实例题带动
的方式；不期冀面面俱到，而是追求重点突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采用的绝大部分案例为我国大陆司法考试试题和台湾地区律师或司法官考试
试题，而对来源于台湾地区的案例题，本书均将其纳人大陆法制的背景下，以大陆的民事法律为依据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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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合同法分则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买卖、赠与、租赁、承揽、建设工程、保管、仓储、委托
、行纪、居间等理论上与实践中重要的合同类型。
    本书未采取一般教科书惯常的写作方式，而是采取实例题带动的方式；不期冀面面俱到，而是追求
重点突出，以轻松活泼的面貌阐述合同法的原理与制度。
    本书采用的绝大部分案例为我国大陆司法考试试题与台湾地区律师或司法官考试试题，而对来源于
台湾地区的案例题，本书均将其纳入大陆法制的背景下，以大陆的民事法律为依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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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毕业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4--2006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等
刊物上，发表《法律行为制度的伦理基础》、《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私人自治与法律行为》
、《物权制度设计的正义维度与效率维度》等文章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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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买卖合同　一、概说　二、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    案例1　三、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义
务      案例2  　四、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      案例3  　五、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负担      案例4  　六、
买卖合同中的利益承受      案例5  　七、保留所有权买卖      案例6  　八、试用买卖    案例7  第二章  赠与
合同　一、概说  　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案例8  　三、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      案例9  　四、赠
与合同的穷困抗辩      案例10　五、赠与人的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      案例u第三章　租赁合同　一
、概说  　二、租赁权的性质  　三、出租人保持租赁物处于适于用益状态的义务    案例12  　四、承租
人的优先购买权    案例工3  　五、转租    案例14  　六、买卖不破租赁    案例15  第四章  承揽合同与建
设工程合同　一、概说　二、次承揽    案例16  　三、承揽人完成工作的义务    案例17  　四、承揽人移
转工作物的义务    案例18  　五、承揽合同的风险负担    案例19  　六、建设工程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    
案例20  第五章　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第六章　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与居间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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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买卖合同一、概说买卖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最典型、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
的法律行为。
然而，何为买卖合同?对此，在立法上及理论上一直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两种不同的观点。
狭义的观点认为，买卖合同是财产所有权有偿转让的合同，即出卖人移转财产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
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广义的观点则认为，买卖合同是财产权有偿转让的合同，即出卖人将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移转于
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由此可见，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买卖标的物的范围不同，狭义的观点认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财
产所有权，而广义的观点则认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包括财产所有权以及其他财产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移转标的物的
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显然采纳了第一种观点。
不过，考虑到世界上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买卖合同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而且采纳第二种观点确实
有助于扩张买卖合同制度的规制范围，笔者建议，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应采纳广义的观点。
据此，买卖合同就是出卖人将财产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移转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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